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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飞亚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年度报告无法按期披露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无法按期披露定期报告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会计师事务所聘请情况 

公司是否已聘请会计师事务所：√是 □否  

如是，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已出具审计报告：□是 √否  

（二） 无法在按期披露定期报告的原因： 

主要原因类别：会计师进场较晚 

公司原计划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（首次预约披露日期）披露经审计年度报告，并与

会计师事务所协商 2020 年 2月进场审计。 

受延迟复工、交通管制、居民出行限制等疫情管控措施影响，公司实际于 2020年 3

月中旬起方逐步复工，在此之前无法接待会计师事务所的现场审计工作；同时公司和主

要子公司属于制造业，并分别位于不同地区，审计基础工作量大且耗时长，受疫情管控

措施影响，跨地区流动受限，影响会计师事务所现场审计工作的开展；另外，考虑到以

前年度回函周期较长，此次受疫情影响，公司相关客户及供应商延迟复工，导致回函不

足，审计范围受到限制。上述原因导致公司年报审计进度明显滞后，审计机构已无法在

规定期限内获得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涉及的收入、成本、往来款项等科目对财务报

表影响重大，导致审计机构无法在保证审计质量的前提下于 2020年 4月 30日前出具审

计报告，故公司无法在 2020年 4月 30日前编制并披露经审计年度报告。 

 

 

（三） 申请主动终止挂牌意向及进展 

公司是否拟申请主动摘牌：□是 √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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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 定期报告预计披露日期：2020年 5月 28日 

 

（五） 应对措施 

公司董事会已召集相关部门下发了编制定期报告的任务和要求；信息披露人员已汇

总收集了编制定期报告所需要的部分基础文件资料或数据，并据此已收集的信息资料编

制了定期报告中部分非财务信息；公司财务部门已完成 2019年财务报表编制并向审计

机构提供；目前审计机构已完成了现场审计工作，进入出具报告阶段，预计于 2020年

5月 26日出具审计报告。 

公司原预计披露日期为 2020 年 5 月 18 日，因审计报告延期出具，为保证信息披露

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2019 年年报披露日期相应顺延，预计披露日期为 2020年 5月 28

日。公司董事会将积极推进年报编制和披露相关工作，在审计报告出具后加快年报编制

和审核进度，确保年报在规定的延期期间内顺利披露。  

 

 

 

二、 风险提示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做好当前上市公司等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作有关事项的公

告》以及全国股转公司《关于做好挂牌公司等 2019 年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作有关事

项的通知》等规定，因自身或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期披露 2019 年经

审计年度报告的，可以按照相关规定延期披露，但原则上不晚于 6 月 30 日。若公司不

能按照上述要求在规定的延期期间内披露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，公司股票可能存

在被暂停转让甚至被终止挂牌的风险。 

 

 

三、 咨询信息 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，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： 

联系人：罗威  联系电话：0825-797979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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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飞亚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年 5月 18日  


